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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2�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7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

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562� � � � �证券简称:兄弟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8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不高于

１．６

亿元人

民币的自有资金收购江苏兄弟维生素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兄弟维生素

”）

３０％

股权

，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有关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等事

宜

。

根据

《

公司章程

》、《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

。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交易方介绍

１

、

公司名称

：

亿能国际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

：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

、

商业登记证号

：

３４５０８９１７－０００－０１－１６－１

３

、

住 所

：

ＳＵＩＴＥ １００９

，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ＴＯＷＥＲ

，

３３ ＷＡＮＧＣＨＩＵ ＲＯＡＤ

，

ＫＯＷＬＯＯＮ ＢＡＹ

，

Ｋｌ．

４

、

注册经营范围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亿能国际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二

、

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江苏兄弟维生素有限公司

２

、

设立时间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８

日

３

、

法定代表人

：

钱志达

４

、

注册资本

：

１

，

１６０

万美元

５

、

注册地址

：

盐城市大丰区海洋经济综合开发区

６

、

注册号码

：

３２０９００４００００５３３９

７

、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８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食品添加剂维生素

Ｂ１

（

盐酸硫胺

）、

饲料添加

剂维生素

Ｂ１

（

盐酸硫胺

、

硝酸硫胺

）

制造

。

一般经营项目

：

α－

乙酰基

－γ－

丁内脂

、

β－

氨基丙酸制造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

（

二

）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２

，

１３９．６８ ２９

，

８１３．４０

负债总额

１６

，

９２９．９０ １８

，

６９５．１９

净资产

１５

，

２０９．７８ １１

，

１１８．２１

（

三

）

本次交易前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８１２

万美元

７０％

亿能国际有限公司

３４８

万美元

３０％

（

四

）

本次交易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１６０

万美元

１００％

三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主要内容

（

一

）

合同主体

转 让 方

：

亿 能 国 际 有 限 公 司

（

英 文 名 称

：

ＦＯＲＴＵＮＥ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

以下简称

“

甲方

”）

受让方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乙方

”）

（

二

）

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格

１

、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兄弟维生素

３０％

股权

（

出资额

３４８

万美

元

）。

２

、

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预估为不高于

１．６

亿元人民币

，

具体参照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兄弟维生素经评估的价值作为定价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

双方同

意共同指定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对兄弟维生素进行评

估

。

（

三

）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及履行

１

、

甲

、

乙双方应当于评估报告出具后一周内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

２

、

关于兄弟维生素本次股权转让的审批和登记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

。

３

、

乙方应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审批

、

登记手续后一个月内向甲方支付

５０％

股权转让款

，

剩余股权转让款应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审批

、

登记手续后三个月

内完成支付

。

４

、

股权转让所发生的有关税负及费用根据法律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

甲方

须缴纳的所得税由乙方代扣代缴

。

四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持有兄弟维生素

１００％

股权

，

进一步完善了子公司治

理结构

，

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

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

。

本次股权收购

不涉及兄弟维生素的核心技术

、

专业人才及管理团队的变动

，

不会对该公司的

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

亦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兄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602� �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6-023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巨

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６－０１４

），

因工作人员疏忽

，

部分议案

名称存在表述错误

，

具体更正如下

：

一

、

更正前

：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７

、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及

＜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９

、《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７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及

＜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７．００

９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９．００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７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及

＜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二

、

更正后

：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７

、《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

９

、《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

四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７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

议案》

７．００

９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９．００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７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

原公告中其余内容不变

。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 002103� � � �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5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7

月

29

日

，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广博股份

"

）

与黄

超

、

李世祥先生签署了

《

关于大连泊源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以下简称

"

股

权转让协议

"

）。

协议约定由公司以自有资金

4,000

万元受让黄超

、

李世祥分别持有的

大连泊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泊源公司

"

）

各

5%

股权

，

上述股权受让完成后

，

公

司持有泊源公司

10%

的股权

。

具体详见公司刊登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的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的

《

对外投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60

）。

二

、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

一

）

2015

年

10

月

30

日

，

泊源公司完成了关于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取

得了大连市旅顺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新的营业执照

。

泊源公司工商登记基本

信息如下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210212071585288U

名称

：

大连泊源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旅顺北路三涧段

588

号

法定代表人

：

黄超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营业期限

：

自

2013

年

08

月

21

日至

2023

年

08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

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计算机网络技

术开发

；（

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国内一般贸易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

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

辽宁省内经营

：

互联网信息服务

（

不含新闻

、

出版

、

教育

、

医疗保健

、

药品和医疗器

械

、

文化

、

广播电影电视节目

、

电子公告内容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二

）

根据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约定

，

泊源公司

10%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进度具体如

下

：

"

（

1

）

于协议签署且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获得大连泊源股东会

、

上市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

（

如需

）

后

10

个工作日内

，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25%

，

即

1,000

万元

，

其中支付给黄超

500

万元

，

支付给李世祥

500

万元

，

转让方应于收到第

一笔款项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

2

）

于大连泊源

2015

年

1-9

月份财务报表出具并经受让方审阅确认后

10

个工

作日内

，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50%

，

即

2,000

万元

，

其中支付给黄

超

1,000

万元

，

支付给李世祥

1,000

万元

。

（

3

）

在大连泊源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

本协议所指的净利润均以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

）

不低于

1,700

万元的前提下

，

受让方应于大连泊源

2015

年度财

务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剩余的

25%

，

即

1,000

万元

，

其中支付给黄超

500

万元

，

支付给李世祥

500

万元

。

"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2016

年

4

月

6

日出具的天健审

（

2016

）

3293

号审计报告

，

泊源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为

1,721.09

万元

。

截止公告披露日

，

公司

已依据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的付款进度向黄超

、

李世祥支付全部

10%

股权转让款

，

共

计

4,000

万元人民币

。

（

三

）

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以及

《

股权转让协议

》

第

6.1

条约定

：

"

在泊源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少于

1,700

万元的前提下

，

广博股份将择机对泊源公司剩

余

90%

的股权进行收购

，

具体方案另行商议

，

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

。

三

、

备查文件

1

、《

关于大连泊源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

2

、

大连泊源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3

、

天健审

（

2016

）

3293

号审计报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32�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6-41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东莞市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80%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

，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福建中维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与卢泽芳

、

王照文签署

《

股权转让合

同

》，

福建中维以东莞市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泽置业

”）

股东全部

权益评估值人民币

４４

，

８３６．４５

万元为依据

，

以人民币

３５

，

６２０

万元受让金泽置业

８０％

股权

。

股权受让完成后

，

福建中维持有金泽置业

８０％

股份

，

卢泽芳持股

９％

、

王

照文持股

６％

，

东莞市东城区主山股份经济联合社

（

以下简称

“

主山联合社

”）

持股

５％

。

金泽置业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设立

，

注册资本

３

，

２００

万元

。

金泽置业已合法取

得坐落于东莞市东城区主山社区

（

东城东宝路与莞樟路交汇处

）

的房地产项目

，

项

目对应地块使用权面积为

２６

，

１９５．１０

平方米

，

规划建筑面积

１１７

，

８７７．９５

平方米

，

规

划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

，

使用年限

４０

年

，

并已取得上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

（

东

府国用

（

２０１６

）

第特

２５

号

）。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表决结果为

６

票

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与相关各方就上述股

权转让事项签订正式协议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规定

，

本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１

、

姓名

：

卢泽芳

身份证号码

：

４４２５２７１９５６０７＊＊＊＊＊＊

住所

：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新世界花园

２

、

姓名

：

王照文

身份证号码

：

４４２５２７１９６２０４＊＊＊＊＊＊

住所

：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新世界花园

卢泽芳

、

王照文与公司

、

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金泽置业基本情况

住所

：

东莞市东城区东城大道中金泽花园售楼处

法定代表人

：

卢泽芳

注册资本

：

３

，

２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

：

房地产投资

；

房地产开发

；

销售建筑材料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物流

、

仓储

、

冷库

（

另设分支机构经营

）。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卢泽芳

１

，

８２４

万元

５７％ ２８８

万元

９％

王照文

１

，

２１６

万元

３８％ １９２

万元

６％

主山联合社

１６０

万元

５％ １６０

万元

５％

福建中维

－ － ２

，

５６０

万元

８０％

合计

３

，

２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３

，

２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２

、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

（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６

，

２９２．４１ １２

，

８９５．８２

负债总额

３６

，

０８８．０３ １２

，

４９４．１５

净资产

２０４．３８ ４０１．６７

２０１６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２５０．３７ －７６８．１０

净利润

－１９７．２９ －５２７．９１

３

、

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重大争议

、

诉讼或仲

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

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评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００２

号估值报告

，

本次评估采用了

资产基础法对东莞市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

，

在满

足估值假设前提下

，

东莞市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

通合伙

）

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净资产

）

账面值为人民币

２０４．３８

万元

，

经估

值后

，

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净资产

）

估值为人民币

４４

，

８３６．４５

万元

，

增值

４４

，

６３２．０７

万元

。

具体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

１

流动资产

３５

，

７９４．９５ ７９

，

６９８．２８ ４３

，

９０３．３３ １２２．６５

２

非流动资产

４９７．４５ ４９７．１９ －０．２６ －０．０５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

固定资产净额

１．７３ １．４７ －０．２６ －１５．０３

７

在建工程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无形资产净额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９５．７２ ４９５．７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资产总计

３６

，

２９２．４０ ８０

，

９２４．４７ ４４

，

６３２．０７ １２２．９８

１３

流动负债

３６

，

０８８．０３ ３６

，

０８８．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

负债总计

３６

，

０８８．０３ ３６

，

０８８．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

股东权益

２０４．３８ ４４

，

８３６．４５ ４４

，

６３２．０７ ２１

，

８３７．７９

本次交易以金泽置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人民币

４４

，

８３６．４５

万元为依据

，

最终以人民币

３５

，

６２０

万元作为成交价格受让金泽置业

８０％

股权

，

符合上市公司

的利益

。

五

、

合同主要内容

福建中维与卢泽芳

、

王照文签署的

《

股权转让合同

》

主要条款如下

：

甲方

：

卢泽芳

、

王照文

乙方

：

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

、

甲方合法持有金泽置业

（

以下称

“

目标公司

”）

９５％

股权

，

并同意将目标公司

股权的

８０％

转让给乙方

。

乙方同意受让该目标股权并成为该目标公司新的股东

。

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

，

由乙方全面实施目标项目开发建设

，

甲方与目标公司积极

配合实现共赢

。

２

、

相关交易款项在双方约定的先决条件达成后

，

分四期支付

。

３

、

目标地块尚未拆迁部分由甲方负责拆迁

，

并承担相关的费用

。

４

、

目标公司股东会表决需拥有

２ ／ ３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方有效

。

股东会决

定公司章程

、

选举公司董事

、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

财务预决算方案等事项

。

公司

章程中

，

除

《

公司法

》

约定的股东会法定权利外

，

其他权利交由董事会决定

。

５

、

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３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甲方提名

１

名董事候选人

，

乙方提名

２

名董事候选人

，

董事长由乙方提名

，

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

董事会审议事项须经全

体董事

２ ／ ３

通过

。

六

、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金泽置业

８０％

股份有利于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

，

提升公司

品牌影响力

。

金泽置业正在开发的商业广场项目位于东莞市市中心核心位置

，

项

目南侧紧邻万达广场

，

周边商业氛围浓厚

，

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齐全

，

增值前

景较好

。

该收购行为符合公司聚焦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等强势区域

，

深耕一线

城市的发展战略

，

有利于利用公司资金

、

品牌的优势

，

加速项目的拓展

，

符合公司

及股东利益

。

本次受让股权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

２

、

福建中维与卢泽芳

、

王照文签署的

《

股权转让合同

》；

３

、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福建中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东莞市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估值报告

》（

闽中兴估字

（

２０１６

）

第

００２

号

）；

４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东莞市金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

瑞华审字

【

２０１６

】

４００２００５７

号

）。

特此公告

。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32�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6-40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发出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６

名

，

实到董事

６

名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经审议表决

，

通过以

下议案

：

一

、

以

６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受让东莞市金泽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８０％

股份的议案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６－４１

号公告

）。

特此公告

。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96� �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6-17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计划使用不超过

７

亿元人民币暂

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２６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福建凯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凯米

科技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

分行

（

以下简称

“

交行福建省分行

”）

签订理财合同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一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公司与交行福建省分行签订了

《

交通银行

“

蕴通财富

？

日

增利提升

９２

天

”

理财产品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议

１

”），

根据协议

１

约定

，

公司以暂时闲

置的自有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理财计划名称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提升

９２

天

２

、

理财计划代码

：

２１７１１６１１４１

３

、

收益类型

：

保证收益型

４

、

理财期限

：

９２

天

５

、

投资成立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６

、

投资到期日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７

、

预期投资收益率

（

年率

）：

３．４％

８

、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９

、

资源来源

：

公司的自有资金

（

二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凯米科技与交行福建省分行签订了

《

交通银行

“

蕴通财

富

？

日增利新享

９２

天

”

理财产品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议

”

２

），

根据协议

２

约定

，

凯米科技

以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理财计划名称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新享

９２

天

２

、

理财计划代码

：

２１７１１６１１４０

３

、

收益类型

：

保证收益型

４

、

理财期限

：

９２

天

５

、

投资成立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６

、

投资到期日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７

、

预期投资收益率

（

年率

）：

３．４％

８

、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９

、

资源来源

：

凯米科技的自有资金

（

三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凯米科技与交行福建省分行签订了

《

交通银行

“

蕴通财

富

？

日增利

３２

天

”

理财产品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议

３

”），

根据协议

３

约定

，

凯米科技以

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如下

：

１

、

理财计划名称

：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３２

天

２

、

理财计划代码

：

２１７１１６１１３９

３

、

收益类型

：

保证收益型

４

、

理财期限

：

３２

天

５

、

投资成立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６

、

投资到期日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７

、

预期投资收益率

（

年率

）：

３．２％

８

、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９

、

资源来源

：

凯米科技的自有资金

二

、

产品风险提示以及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

一

）

产品风险提示

１

、

信用风险

：

本理财产品所投资的债券或其他资产

，

可能因债务人违约或者其他

原因在投资期限届满时不能足额变现

，

因此可能导致本理财产品遭受损失

。

２

、

流动性风险

：

除产品协议另有约定

，

在投资期限内理财客户无提前终止权

，

如

果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

，

可能面临理财产品不能随时变现

，

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

配的流动性风险

，

理财产品投资期限内允许赎回的

，

若发生巨额赎回

，

投资者将面临

不能及时赎回理财产品的风险

。

３

、

政策风险

：

本理财产品项下的投资组合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

计的

，

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

，

可能影响理财产品的受理

、

投资

、

偿还等流程的正常进行

。

４

、

提前终止风险

：

在投资期内

，

如果发生银行提前终止本产品

，

客户可能面临无

法按预期产品投资期限

（

若有

）

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

５

、

信息传递风险

：

本理财产品不提供纸质账单

，

投资者需要通过登录银行门户网

站或到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

、

了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

，

投资者应根据本理财产品

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

如投资者未及时查询

，

或由

于不可抗力及

／

或意外事件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

，

并影响投

资者的投资决策

，

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双方在补充协议

／

补充

条款中另有约定的除外

。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

６

、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

由于不可抗力及

／

或国家政策变化

、

ＩＴ

系统故障

、

通

讯系统故障

、

电力系统故障

、

金融危机

、

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银行所能控制的原因

，

可能对理财产品的产品成立

、

投资运作

、

资金返还

、

信息披露

、

公告通知造成的影响

，

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乃至理财产品遭受损失

，

对于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

导致的损失

，

投资者须自行承担

，

银行对此不承担责任

，

双方在补充协议

／

补充条款中

另有约定的除外

，

前述约定不免除因银行过错导致依法应由银行承担的责任

。

因不可抗力及

／

或意外事件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履行产品协议的

，

银行有权提前解

除产品协议

，

并将发生不可抗力及

／

或意外时间后剩余的投资者理财产品资金划付至

投资者清算账户

。

（

二

）

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控股子公司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

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２

、

保本型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

，

不定期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

核实

。

３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

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４

、

公司制定

《

投资理财管理制度

》，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投资理财的原则

、

范围

、

权限

、

内部审核流程

、

内部报告程序

、

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

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

均作了详细规定

，

能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

三

、

其他事项说明

（

一

）

公司与交行福建省分行无关联关系

。

（

二

）

截至公告日

，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累计投资净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控股子公司

购买的理财产品累计投资净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累计投

资净额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

（

２０１５

年

）

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２．８１％

。

（

三

）

本年度截至公告日

，

已到期理财产品及其收益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签约方

投资金

额

投资期限

实际收

回本金

金额

收益利息

金额

资金类型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１

福 建 星 网

锐 捷 网 络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东大支行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０１６．１．４ ２０００ １８．４１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５．１０．１７

临

２０１５ －

８５

２

福 建 星 网

锐 捷 网 络

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４ ２０１６．３．３１ １５０００ １３５．８６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６．１．６

临

２０１６ －

０２

３

福 建 星 网

视 易 信 息

系 统 有 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分行营

业部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４ ２０１６．２．２ ２０００ ３．５８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６．１．７

临

２０１６ －

０３

４

福 建 星 网

视 易 信 息

系 统 有 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分行营

业部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６ ２０１６．３．８ ６０００ ３１．５９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６．１．７

临

２０１６ －

０３

５

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

省分行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１１ ２０１６．４．１１ １１０００ ９５．９９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６．１．９

临

２０１６ －

０５

６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东大支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８ ２０１６．４．８ １５０００ １１５．９３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６．１．１２

临

２０１６ －

０６

７

福 建 星 网

锐 捷 网 络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

东大支行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８ ２０１６．４．８ １５０００ １１５．９３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６．１．１２

临

２０１６ －

０６

８

福 建 凯 米

网 络 科 技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分行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６．１．９ ２０１６．４．８ ６０００ ４８．０８

自有资金

２０１６．１．１２

临

２０１６ －

０６

四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与交行福建省分行签订的理财协议

；

（

二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1日

证券代码：600781� � � � �证券简称：辅仁药业 编号：临 2016-018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事项

，

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开市起停牌

；

在确认该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后

，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发布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并于同日开市起实施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

》

等相关议案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

网站刊登了相关公告

。

2015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收到上交所

《

关于对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

（

上证公函

［

2015

］

2075

号

，

以下简称

"

问询函

"

）

后

，

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

、

交易

各方及标的公司共同对审核意见逐项落实

，

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

，

并对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及其摘要进行修订及补充

。

相关回复及修订后的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及其摘要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6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及上交所网站刊登的

相关公告

。

经向上交所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1

月

6

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

现

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

，

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工作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

、

评估等各项工作仍在

持续推进中

，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所需的其他文件也在准备过程中

，

待相

关工作完成后

，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

项

，

披露重组报告书

，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

披露程序

。

本次重组标的公司目前经营正常

，

各项业务有序开展

。

二

、

特别提示

（

一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上交所发布的

《

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在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后

，

尚未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

，

将与交易各方保持沟通联系

，

并至少

每月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

说明重组具体进展情况

。

（

二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

销

、

终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

（

三

）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6

日披露的

《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修订稿

）》

中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

特别说明

，

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2 日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证券代码:000692� � � � � �公告编号:2016-05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表决通过

了

（

１

）《

关于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２

）《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超短

期融资券发行的议案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

公司刊载在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编号为

２０１５－０１

的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

本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

接受注册

通知书

》（

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５

］

ＳＣＰ２３２

号

），

同意公司发行

１０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

（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刊载的

《

关于公司超短期融资券获准发行的

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６３

）。

按照上述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工作计划和批复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实施发行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

现将有

关事宜公告如下

：

本期融资券名称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本期融资券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本期融资券期限

２４０

天

本期融资券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本期融资券起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本期融资券计划发行金额 人民币

３

亿元 本期融资券发行方式 采用集中簿记建档的方式

本期融资券发行价格 按面值发行 本期融资券利率 按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本期融资券发行对象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

本期融资券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告仅对发行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

资券的有关事宜作以提示

，

不构成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投资建议

。

投资

者欲了解详细情况

，

敬请阅读公司刊登在中国货币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

ｃｎ

）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

上的相关募集公告

。

特此公告

。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 000005� � �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16-015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决议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司第九届董事局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通讯会议

，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

方式符合法律

、

法规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

，

实到董事

15

人

，

其中

独立董事

5

人

。

3

名监事列席会议

。

出席会议董事以

15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

过如下决议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本司于

2015

年度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

《

深圳世纪星源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以及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的约定

：

为

了确保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博世华

"

）

承诺业绩的顺利实现

，

经

交易各方同意

，

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日起三年内应当根据博世华

发展需要向博世华提供总额不少于

1

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

，

6,500

万元用于向博世华增资补充其流动资金

，

属于

1

亿元财务资助的组成部分

，

本

司仍需提供

3,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根据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

，

经审议同意以为博世

华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形式来履行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义务

。

经董事局审议

，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九堡支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上述根据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以及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的约定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获得本司

2015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审议批准

。

具体内容参见本司同日披露的对外担保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16

）。

特此公告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O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05� � � �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16-016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2016

年

4

月

20

日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本司

"

）

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九堡支行在深圳市签署编号为

（

2016

）

年贷保字第

010

号

《

不可撤销担

保书

》，

由本司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本司控股子公司

）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九堡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1,000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

本司董事局以

15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批准了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2003

年

5

月

20

日注册成立

，

注册地

址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40

号

9

层

、

10

层

，

法定代表人王卫民

，

注册资本人民币

7,

030.92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生产

、

制造

：

环保设备

；

服务

：

环境工程

、

市政工程

、

河道湖泊工

程

、

建筑工程

、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

特种专业工程专业承包

，

环保技术开发

、

成果转让

，

承接环保工程

；

批发

、

零售

：

环保设备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实业投资

。

被担保人是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本司持股

82.5343%

。

2．

被担保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

40,174.72

万元人民币

、

负债总额

20,717.75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

19,456.97

万元人

民币

、

营业收入

22,926.06

万元人民币

、

利润总额

2,568.56

万元人民币

。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9,842.04

万元人民币

、

负债总额

26,

569.62

万元人民币

、

净资产

23,272.42

万元人民币

、

营业收入

12,914.42

万元人民币

、

利

润总额

1,446.27

万元人民币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担保方式

：

连带保证责任

。

2

、

担保期限

：

3

年

。

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九堡支行所签订的编号为

（

2016

）

年贷字第

010

号的

《

借款合同

》，

主合同

债务履行期为

1

年

，

自放款之日起计算

。

3

、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及数额

：

被担保的主债权币种为人民币

，

被担保的主债

权本金数额为

（

大写

）

壹仟万元整

（

小写

￥ 10,000,000.00

）。

4

、

担保的范围为

：

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

、

罚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和所

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

四

、

董事局意见

1

、

根据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以及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

（

草案

）》

的约定

：

为了确保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博世

华

"

）

承诺业绩的顺利实现

，

经交易各方同意

，

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

日起三年内应当根据

"

博世华

"

发展需要向

"

博世华

"

提供总额不少于

1

亿元人民币的

财务资助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

，

6,500

万元用于向

"

博世华

"

增资补充其流动资金

，

属

于

1

亿元财务资助的组成部分

，

本司仍需提供

3,5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根据本司目前

的资金状况

，

经审议同意以为

"

博世华

"

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形式来履行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义务

。

2

、

董事局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

、

经营情况

、

行业前景

、

偿债能力

、

信用状况等进行

全面评估后认为

，

本司提供前述担保有助于被担保人获得该笔贷款

，

减少了被担保人

股东即本司的投入

，

有利于改善被担保人的营业环境和经营状况

。

本司提供该担保的

风险

：

如被担保人未按主合同履行还款义务

，

本司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董事局认为

被担保人有能力按主合同约定偿还债务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

，

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26,602.68

万元人民币

（

已

包括本次担保的

1,000

万元

），

占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66,971.50

万元人民币的

比例为

39.72%

。

特此公告

。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0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